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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配合國立虎尾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校務發展目標，符合本校技職體系實務徵才特質，

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要點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(一) 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：指ㄧ般科目或通識科目外，符合各系專業或技術性質之科目。 

(二) 教師：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，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。 

(三)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：指於國內外取得與所任教領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工作經驗。 

前項第一款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認定基準，由教務處定之。 

「業界」年資定義為：具有與任教領域專業相關之公司企業實務工作經驗之年資。業界實務

工作經驗不包括於短期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之經驗。 

三、 為因應少子化生源減少之衝擊，專任教師員額運用應更為審慎，各系(室、中心)在確實有實

質需求下始得提出新聘專任教師需求。 

四、 配合推動教學卓越及技職校院「實務增能」之師資需求，各系（室、中心）新聘編制內專業

科目或技術科目專任教師資格條件，應以具有一年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者為原則，前開業界實

務工作經驗年資，得以連續或累計方式採計。但於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中華民國 104 年 1 月

14 日施行前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不在此限。 

五、 惟性質特殊之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師資，各系（室、中心）得敘明理由專案簽准以具有一

年以上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者為聘任資格條件。 

前二項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年資，得以連續或累計方式採計。 

六、 各系（室、中心）新聘編制內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專任教師，應累計具有專職一年以上之

國內外業界實務工作經驗，且應與目前任教專業領域相關。 

於政府機關(構)、行政法人、公營事業機構、私立機構、依法設立登記或立案之法人或團

體服務，以附有業界服務證明為主；其無證明僅附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（明細）

顯示其任職行業及註明職稱者，得從寬採計。 

七、 新聘編制內專任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得採計之認定原則如下： 

(一) 曾在國營事業、工務機關或軍工廠從事技術類人員如工程師、技師、工程司、監工員或

工務員等。 

(二) 曾在銀行業、醫院、護理站等機關之工作經驗。 

(三) 具有與任教領域專業相關之專科以上學校、公立研究機構或財團法人等私立研究機構具

實務技術或研究工作經驗之年資者。如實際從事實務研究工作之研究人員或技士等。 

(四) 曾任一般公務員（含專技人員）、軍職等，經認定後得予採計。 

(五) 於產學合作機關(構)或產業職業執行產學合作計畫，並提出相關計畫合約或成果證明者

。 

(六) 於其他工作內涵與所任教領域相近之單位服務，並提出服務證明或具體成就證明者，經

認定後得予採計。 

八、 新聘教師任教核心專長應與擬聘教師大學（或同等學歷）期間所學專長相同為原則。 

九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